
证券代码：

000526

证券简称：银润投资 公告编号：

2015-025

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简称：银润投资，证券代码：000526）自2015年2月9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已于2015年2月

10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司2015-001号）；于2015年2月14日、2

月28日、3月7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司2015-002号、003号、

004号公告）；于2015年3月14日、3月21日、3月28日、4月4日、4月13日、4月21日、4月24日、

5月4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2015-005号、006号、

007号、008号、009号、012号、016号、023号公告）。

停牌期间， 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XUEDA� EDUCATION� GROUP（即学大教育集团，股票代码：NYSE：XUE）的事项。 公

司董事会已于2015年4月20日向学大教育集团董事会发出非约束性的收购建议。

此外，2015年4月21日，公司控股股东深圳椰林湾投资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椰林

湾投资” ）拟将其持有的银润投资15.59%（1,500万股）股份转让与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卓远” ），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紫光卓远，公司

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教育部。目前，椰林湾投

资与紫光卓远正在推进与股权转让事项相关的各项工作。

考虑到本次方案涉及到直接收购纽交所上市公司，结合两个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

需要在至少完成如下工作后方能满足复牌条件：即公司完成对学大教育的尽职调查、预评

估及审计工作并与学大教育签署附条件生效/交割的《收购协议》；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认购协议等。

截至目前，公司正与各方一起积极推进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学大教育的

相关各项工作。鉴于公司筹划的重大事项仍处于推进过程中，且涉及收购境外上市公司，程

序较为复杂，该事项尚存不确定性。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自2015年5月11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

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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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2015�年 5月6日、2015�年 5�月7日及 5�月8�日）内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发函询证，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2015年5月6日、5月7日及5月8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

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

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公司承诺未来3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及公

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

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承诺至少未来3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

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指定的信

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

和网站刊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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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有关规

定，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4月16日发布了 《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5-022），2015年5月6日发布了 《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7）。 以上公告均已刊登于当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15年5月8日（星期五）下午2：50召开；

（2）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15年5月7日下午3：00～2015年5月8日下午3：00；

（3）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15年5月8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

4．召开地点：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113号国电大厦5楼会议室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张玉新先生

7．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89人，代表股份294,179,52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087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82,240,5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0.932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85人，代表股份11,938,98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54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87人，代表股份21,596,30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897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9,657,32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742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85人，代表股份11,938,98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545％。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4．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律师韩菁、梅梦元参加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均已于2015年4月16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填写书面表决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逐一表决，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82,562,7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511%；反对7,776,057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6433%； 弃权3,840,712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3056%。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9,979,5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46.2095%；反对7,776,0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36.0064%；弃权3,840,

7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7.7841%。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82,520,0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366%；反对7,824,95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99%； 弃权3,834,511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35%。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9,936,8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46.0117%；反对7,824,9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36.2329%；弃权3,834,

5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7.7554%。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82,486,3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252%；反对7,844,65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66%； 弃权3,848,51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82%。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9,903,1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45.8557%；反对7,844,6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36.3241%；弃权3,848,

5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7.8202%。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82,486,3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252%；反对7,925,76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42%； 弃权3,767,401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06%。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9,903,1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45.8557%；反对7,925,7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36.6996%；弃权3,767,

4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7.4447%。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下年度利润分配政策预计的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82,265,5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501%；反对11,881,609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89%； 弃权32,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9,682,2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44.8331%；反对11,881,6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5.0169%；弃权32,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5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财务审计机构及其报酬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2,484,8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246%；反对7,857,15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09%； 弃权3,837,511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45%。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9,901,6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45.8488%；反对7,857,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36.3820%；弃权3,837,5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7.7693%。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2,425,4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045%；反对7,833,86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30%； 弃权3,920,201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26%。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9,842,2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45.5737%；反对7,833,8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36.2741%；弃权3,920,

2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8.152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韩菁、梅梦元，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李刚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

002545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

2015-029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8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5月7日至2015年5月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交易日2015

年5月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7日15:00至2015年5月8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青岛胶州市广州北路318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3、会议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会秘书何良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7名，代

表有表决权公司股份195,� 206,5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0073%，本次股东

大会无关联股东需要回避的审议事项。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

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共4名，代表有表决权

公司股份206,5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9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有表决权公

司股份195,0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928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4名， 代表有表决权公司股份

206,5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山东琴

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大会进行了见证。

三、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并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95,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8942%；反对股份18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1%；弃权股份16,9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反对股份18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075%；弃权股份16,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25%。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95,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8942%；反对股份18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1%；弃权股份16,9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反对股份18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075%；弃权股份16,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25%。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95,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8942%；反对股份18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1%；弃权股份16,9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反对股份18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075%；弃权股份16,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25%。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95,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8942%；反对股份18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1%；弃权股份16,9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反对股份18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075%；弃权股份16,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25%。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95,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8942%；反对股份200,4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7%；弃权股份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反对股份200,4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463%；弃权股份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37%。

六、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95,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8942%；反对股份18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1%；弃权股份16,9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反对股份18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075%；弃权股份16,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25%。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95,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8942%；反对股份18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1%；弃权股份16,9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反对股份18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075%；弃权股份16,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25%。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95,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8942%；反对股份18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1%；弃权股份16,9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反对股份18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075%；弃权股份16,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25%。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

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95,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8942%；反对股份195,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3%；弃权股份10,8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反对股份19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613%；弃权股份10,8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387%。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95,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8942%；反对股份18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1%；弃权股份16,9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反对股份18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075%；弃权股份16,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25%。

十一、 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195,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8942%；反对股份18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1%；弃权股份16,9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反对股份18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075%；弃权股份16,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25%。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作述职报告。 公司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全文详见2015年4月17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对于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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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公司分别于2015年4月16日、4月2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关于增加2014年度股东大会议案暨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

补充通知的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8日下午14:00

3、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深南路高新技术工业村R3A-6层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5、主持人：董事长王永彬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名，所持股份162,150,258股，参加网络

投票的股东0人，所持股份0股，合计参与投票162,150,258股，占全部股份393,120,000股

的41.25%，每一股份代表一票表决权。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永彬先生主

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

以下议案：

1、会议以162,150,258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0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会议以162,150,258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0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会议以162,150,258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0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会议以162,150,258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0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会议以162,150,258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0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其中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共计11,811,342股。 赞成票

11,811,3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票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6、会议以162,150,258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0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其中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共计11,811,342股。 赞成票

11,811,3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票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7、会议以162,150,258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0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

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15-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其中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共计11,811,342股。 赞成票

11,811,3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票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8、会议以162,150,258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0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以前年度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其中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共计11,811,342股。 赞成票

11,811,3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

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票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9、会议以161,838,916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81%；311,342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19%；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南京凌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其中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共计11,811,342股。 赞成票

11,5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6%；反对

票311,3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张晗律师、黄晓静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

002316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

2015-053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公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5月7日从广州公共资

源 交 易 网 （http://www.gzggzy.cn/cms/wz/view/index/layout3/index.jsp?

siteId=1&channelId=513&infoId=421787）上获悉：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凌云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南京凌云” ） 在广州至高明高速公路广州段交通工程（SG15）

[JG2014-1966-002]项目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中被评为中标候选人第一名，现将中标

公示的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1、公示媒体：广州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www.gzggzy.cn/cms/wz/view/index/layout3/index.jsp?

siteId=1&channelId=513&infoId=421787）

2、招标人及项目名称

招标人：广州广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广州至高明高速公路广州段交通工程（SG15）[JG2014-1966-002]项目

3、中标候选人第一名：南京凌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投标报价金额：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未显示本次中标金额，南京凌云对该项目的投标

报价金额为人民币5,159.2288万元。

5、公示期：2015年5月7日至2015年5月14日

6、若南京凌云本次能够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较为积极

的影响。 本项目合同金额预计为人民币5,159.2288万元，约占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营业

总收入的9.97%。 合同的履行将对未来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不影响公司经

营的独立性。

7、南京凌云若收到此次招标的《中标通知书》及签订正式合同，公司将及时公告项目

中标的有关情况和合同签订的有关情况。

8、风险提示：在公示期内，南京凌云仅为该项目的推荐中标候选人第一名，能否获得此

次招标的《中标通知书》并签订正式合同，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南京凌云在取得《中标

通知书》并签订正式合同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

影响，也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

600687

股票简称：刚泰控股 公告编号：

2015-047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

议于2015年5月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投资设立深圳市刚泰黄金珠宝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设立深圳市刚泰黄

金珠宝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主要事项如下：

1、设立公司名称：深圳市刚泰黄金珠宝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名

称为准）。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注册资本：5,000万元（大写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4、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贝丽北路24号水贝18二层。

5、出资方式：现金出资。

6、经营范围：黄金饰品研发设计、批发及零售、黄金摆件、黄金、铂金及其他贵金属饰

品、各种宝石、钻石、珍珠、翡翠、晶石首饰及饰品、钟表、工艺品的批发零售、商务信息咨询

等。

上述事项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最终核定为准，并授权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管理层具体办理设立深圳市刚泰黄金珠宝有限公司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甘肃大冶地质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

申请并购借款15,000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 公司以全资子公司大冶矿业持

有的国鼎黄金有限公司100%股权对15,000万元借款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提

供质押担保，并同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15年5月26日召开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基本情况如下：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26日下午14∶00

3、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5月2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南六公路369号1楼会议室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

600687

股票简称：刚泰控股 公告编号：

2015-048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深圳市刚泰黄金珠宝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名称

为准）

投资金额：5,000万元（大写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一、对外投资概述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设立深圳市刚泰黄金珠宝有限公司

（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设立公司名称：深圳市刚泰黄金珠宝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注册资本：5,000万元（大写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4、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贝丽北路24号水贝18二层。

5、出资方式：现金出资。

6、经营范围：黄金饰品研发设计、批发及零售、黄金摆件、黄金、铂金及其他贵金属饰

品、各种宝石、钻石、珍珠、翡翠、晶石首饰及饰品、钟表、工艺品的批发零售、商务信息咨询

等。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设立深圳市刚泰黄金珠宝有限公司，主要为

扩大黄金饰品、黄金艺术品的销售渠道和销售额，增强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

能力。

四、公告附件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

600687

股票简称：刚泰控股 公告编号：

2015-49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15000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大冶矿业” ）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申请并购借款15,000万元（大写

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 公司以全资子公司大冶矿业持有的国鼎黄金有限公司100%股

权对15,000万元借款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提供质押担保，并同时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兴银兰（保）2015第

0113号】和《股权质押合同》【兴银兰（股质）2015第0113号】。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公司2015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陇南市西和县大桥乡鱼洞村

法定代表人：徐建德

经营范围：矿产品（不含特定品种）的加工及销售；水文工程、环保工程的施工及测量

（凭资质证）；地质咨询服务；黄金开采（凭开采黄金矿产批准书经营）；贵金属制品设计、生

产、加工及销售；贵金属投资。

截止2015年3月31日， 大冶矿业资产总额为3,864,923,686.00元， 营业收入2,414,

811,417.89元，净利润117,186,320.24元。

三、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 保证合同

主要介绍担保的方式、类型、期限、金额和担保协议中的其他重要条款。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类型：融资担保

担保金额：15000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

担保期限：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二）股权质押合同

担保方式：股权质押担保

质押担保类型：融资担保

质押期限：2015年5月5日到2018年5月4日

质押担保金额：15000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

质押标的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国鼎黄金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亢峰

注册资本：壹亿零捌佰万元整

公司住所：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198号瑞晶国际商务中心25层

成立日期：2009年7月7日

经营范围：经营流通人民币。 批发、零售：金银制品，金银饰品，金银纪念币，珠宝，工艺

美术品；服务；委托加工金银制品，黄金回收，承办会展，经济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其他

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大冶矿业持有国鼎黄金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该股权不

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

3、主要业务及资质

国鼎黄金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贵金属投资品收藏品等业务，是上海黄金交易所综合类会

员、中国金币特许零售商、中国熊猫普制金币授权经销商、中国黄金协会常务理事单位、上

海造币有限公司特许经销商。 国鼎黄金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核准的经营法定流通钱币的专业

性公司，主要项目包括投资金条、金银币、贵金属衍生品、贵金属艺术品、流通纪念币、珠宝

饰品等。

4、公司财务情况

经众华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国鼎黄金有限

公司2014年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众会字(2015)第1838�号），国鼎黄金截止2014年12月

31日的总资产为7.23亿元，净资产为1.31亿元，2014年实现的营业收入为17.30亿元，实现净

利润为0.19亿元。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拟收购国鼎黄金

有限公司100%股权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 （2015） 沪第0102

号），国鼎黄金100%股权评估价值为31,700.00万元，较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增值18,569.36

万元，增值率141.42%。

四、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项担保。

独立董事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向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兰州分行申请并购借款15000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就上述借款以全资

子公司大冶矿业持有的100%国鼎黄金有限公司股权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提

供质押担保，同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92000万元，为全资孙公司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76700万元，为全资孙公司

国鼎黄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6000万元， 累计对子公司和孙公司提供担保184700万元，占

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14.94%。 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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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5月2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5月26日 14�点

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南六公路369号1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5月26日

至2015年5月2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甘肃刚泰控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于2015年5月9日披露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2、特别决议议案：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

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

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

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687

刚泰控股

2015/5/2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凡在2015年5月20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股东均可参加本次会议；

（二）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于2015年5月25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5：00）持

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

证到公司办公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958号华能联合大厦18楼董事会秘书办公室登

记；

（三）异地股东可于2015年5月25日前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四）联系方式：

电 话： 021-68865161

传 真： 021-68866081

联 系 人：马杰

（五）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

会场办理相关手续。

六、 其他事项

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交通费和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1：授权委托书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5月26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甘肃刚泰控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为全资子公司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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